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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工信部发布《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2020年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

信部”）公布了《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在2015年6月30日生效的《通信短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短信息规定》”）的

基础上，增加了关于语音呼叫服务的要求，进一步

调整了经营短信息服务和语音呼叫服务的服务规范，

其中对商业性短信息和商业性电话管理的要求尤其

值得关注。 

一、经营资质 

《征求意见稿》分别要求以下两类主体均应获

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1）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即为

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短信息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

包含但不限于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息服务业务和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以及（2）

语音呼叫服务提供者，指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语音

呼叫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第6条、第42条）。 

二、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要求短信息服务提供者、语音

呼叫服务提供者在经营过程中，遵守以下服务规范： 

1、 （信息提供）如实向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

相关信息，并在信息发生变更的10日内予以更

新（第7条）； 

                                                                 
1端口类短信息，是指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利用自有端口或者行业类应用端

口发送的短信息 

2、 （数据保存）记录短信息或语音呼叫的发送和

接收时间、发送端和接收端电话号码或者代码

用户订阅和退订情况，以及端口类短信息内容
1、平台类电话录音，信令数据至少保存1个月，

其他数据应当保存至少5个月，用户订阅和退订

情况应当保存至与用户服务关系终止后5个月

（第8条）； 

3、 （码号使用）按照电信管理机构批准的电信网

码号结构、位长、用途和使用范围使用码号（第

9条）； 

4、 （服务规则）制定服务规则、收费方式和标准、

退订方式，并告知用户（第10、11条）；  

5、 （身份核验）查验和登记通过其服务发送短信

或语音呼叫的组织和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第

12条）； 

6、 （信息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管

理（第14条）； 

7、 （投诉机制）建立投诉处理机制（第29条）。 

相较于《短信息规定》，上述服务规范增加了关

于语音呼叫服务的相关要求，对短信息服务的服务

规范没有较大的改变。 

三、商业性短信息和商业性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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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已

有多部法规做出规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

《广告法》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第16条重述了上述规定的基本

要求。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稿》特别明确了用户

明确表示拒绝时，不得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和拨打商

业性电话；此外，也补充规定如用户未明确同意的，

视为拒绝，将同意的标准上升为“明确同意”。 

与此相应，《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用户明确

拒绝或者未回复的，不得再次向其发送内容相同或

者相似的短信息”的内容，将不得发送的范围不仅

再限于“内容相同或相似”的信息。 

此外，对于发送端口类商业性短信息的，《征求

意见稿》明确要求，应当确保有关用户已同意或请

求接收，并保留用户同意凭证至少五个月，并在短

信息中明确标注通过其服务发送短信的组织或个人

的名称、联系电话，提供便捷和有效的拒绝接收方

式并随短信息告知用户，不得任何设置障碍（第19

条）。对于商业性电话，《征求意见稿要求》语音呼叫

服务提供者不得拨打平台类商业性电话（第20条）。 

    除了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和语音呼叫服务提供者，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建立预警监测、大数据研

判等机制，防范上述主体出现违规行为。同时，《征

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工信部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

“谢绝来电”平台，供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谢

绝来电”服务（第23条）。 

此外，《征求意见稿》将公益性短信息管理另设

一章，并调整了用户投诉和举报的处理和反馈时间。 

四、监督和责任 

对于违反《征求意见稿》发送短信息或拨打电

话的组织或个人，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

转售业务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其行为，可

视情况限制向其提供新增通信资源或暂停相关服务。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未

采取上述措施的，由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

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向社会公告（第40条）。 

电信管理机构对短信息服务、语音呼叫服务活

动实施监督检查时，相关企业有义务配合并按照要

求提供相关材料（第34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语

音呼叫服务提供者违反相关服务规范的，由电信管

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向社会公告；情节恶

劣的，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并回收相应码号资源

（第40条）。 

五、我们的观察 

《征求意见稿》以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和语音呼

叫服务提供者为监管重点，细化了商业性短信息和

商业性电话的管理要求。另外，也提出建立工信部

统一的“谢绝来电”平台，意图规范和解决现实之中

用户频频收到垃圾来电的骚扰之痛。 

对于一般公司而言，可以预见，政府部门对相

关商业性信息发送、商业性电话拨打合规性的执法

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合规部门也值得关注、

并确保其业务之中目前相关操作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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